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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E_E4_BA_BA_E6_c27_28161.htm 《深圳海关对适用“

客户协调员制度企业监管通关模式”企业管理办法（暂行）

》已经关长批准，现予发布，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二○○六

年八月十八日 深圳海关对适用“客户协调员制度企业监管 通

关模式”企业管理办法（暂行） 第一条 为加强对深圳海关“

客户协调员制度企业监管通关模式”（以下简称“监管通关

模式”）适用企业的规范管理，根据《海关法》及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海关规章，结合《深圳海关客户协调员制度实

施办法》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监管通关模式适用

于经营状况良好、守法程度较高、内部管理机制健全有效的

客户协调员制度企业。 不适用监管通关模式的企业仍享受客

户协调员制度的专门化管理和服务，并按照深圳海关“风险

式分类监管通关模式”的评估条件适用相应的通关模式。 第

三条 深圳海关企业管理处负责对企业适用监管通关模式的资

格审定、报批和发布工作。 第四条 企业应以书面形式，向深

圳海关企业管理处提出适用监管通关模式的申请。 第五条 海

关对监管通关模式的准入和退出实施动态式管理机制。 第六

条 海关与适用监管通关模式的企业通过签订合作备忘录，明

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 海关对适用监管通关模式的企

业按照有关规定实施专门化的后续管理。 第八条 海关对适用

监管通关模式的企业提供以下通关便利措施： （一）对企业

进出口报关单实行电子审单、便捷审结； （二）为企业提供

网上支付和先放后税两种税费支付方式； （三）为企业设置



专门窗口提供“一站式”服务，办理海关手续全面实施便捷

审核； （四）对企业的形式报关实行无纸化电子申报、事后

递单； （五）对企业货物需要查验的，予以优先安排。 第九

条 适用监管通关模式的企业如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取消其

适用监管通关模式的资格： （一）发生走私行为的； （二）

被取消“客户协调员制度企业”资格的； （三）无正当理由

，拖欠海关税款的； （四）发生重组、改制、查封、破产等

重大情况，不及时通知海关并影响海关正常监管的； （五）

不配合客户协调员或海关其它部门工作，影响海关正常监管

的。 第十条 适用监管通关模式的企业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

经综合评估后，决定是否取消其适用监管通关模式的资格： 

（一）发生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的； （二）在报关单证事

后抽核中，发现申报不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 （三）违反合

作备忘录相关规定的； （四）因其他违法行为被工商、税务

等相关政府部门处罚的； （五）企业的承运人、客户发生违

法行为的； （六）发生其他影响海关监管行为的。 第十一条 

海关对企业实施稽查或客户协调员驻厂监管中，发现企业有

走私和重大违规嫌疑、可能影响海关正常监管的，暂停企业

适用监管通关模式的资格。 对经核实确有走私和重大违规行

为的，取消企业适用监管通关模式的资格。 对经核实没有走

私违规行为的，恢复企业适用监管通关模式的资格。 第十二

条 对未纳入监管通关模式的企业，客户协调员应加强宣传引

导和规范管理。 被海关取消监管通关模式资格或发生第九条

所规定情形但未被取消监管通关资格的企业，客户协调员应

帮助企业分析原因，限期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行严格的检

查验收。 第十三条 企业经有效整改，可向深圳海关企业管理



处提出书面申请并随附下列材料，申请适用监管通关模式： 

（一）企业申请报告； （二）企业整改报告； （三）海关认

为需要提交的其它材料。 第十四条 深圳海关企业管理处应认

真审核企业所提供资料，并在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做出是否给予企业适用监管通关模式资格的决定。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深圳海关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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